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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資源教室為鼓勵同學服務精神，進而建立友善的校園空間，以提供

學生於在學期間適當的照顧，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

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特訂定「資源教室助理人員工作實施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助理人員經費來源為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項下之「助理

人員服務費」。 

第三條 助理人員服務費視當年度教育部補助經費彈性調整。 

第四條 申請助理人員對象為本校持有鑑輔會證明，並列入特殊教育通報系

統之在學學生。 

第五條 助理人員之申請請於為當學期開學一個月內或資源教室公佈期限

內，填寫「助理人員申請單」，並由資源教室學生自行繳交或與助

理人員一同繳回資源教室申請之。 

第六條 助理人員每人可申請一至二位，若有特別需求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助理人員之遴選： 

        一、由身心障礙學生自行選擇熱忱、負責、具服務能力有意願協助

之同學。 

        二、由教師遴選熱忱、負責、具服務能力且有意願協助之同學擔

任。 

三、身心障礙者優先聘用。 

四、須提供上學期缺曠課紀錄(新生除外)及當學期課表，以作為遴

選之考量。 

第八條  助理人員工作內容： 

一、擔任助理人員務必參加助理人員職前訓練講習。 

二、協助身心障礙同學完成任課老師有關上課、作業、考試等各種

需求，如借閱筆記、課堂提醒或查閱資料等。 

三、協助身心障礙同學生活照顧及陪伴。 

四、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活動辦理，資料準備及整理，引導並聯

繫同學參與活動。 

五、工作範圍以資源教室列出的協助事項內容為主，特殊情況不在

此限。 

第九條  本細則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